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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我院院本部及沙湾院区就诊人员提供便利，拟于院本部及沙湾院区各投放2台自助售货机，合计需求4台，向供应商提供指定位置摆放自动售货机（暂定院本部和沙湾院区各两台，实际数量和具体摆放位置最终以医院需求为准）。
1、 货物质量及价格要求
1、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自动售卖机内销售的商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标准、食品生产销售等相关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
2、供应商承诺提供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整机无污染，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任何缺陷隐患。通过自动售货机销售的所有产品必须符合相关国家质量标准，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并确保在保质期内，供应商保证所销售的商品从正规渠道采购，不销售过期、变质产品，如有产品质量问题，须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与医院无关。
3、本项目仅提供日常食品饮品和日常消耗品，禁止销售酒类、烟类、奶粉类、医疗类、护理类、保健类、药品类等产品，一经发现，必须立即撤下相关货物，如发生三次类似事件，院方有权终止并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赔偿所有损失。
4、供应商销售的产品必须明确商品款式并明码标价，不得误导或欺骗消费者，若院方随机抽查或接到投诉，供应商须自医院发出信息后一天内向消费者回复并通过支付渠道原路退回差额，发生三次有效投诉的，医院有权终止解除合同，造成医院损失的，由供应商赔偿所有损失。
2、 运营要求
1、供应商工作人员进入医院区域，应身穿工服、佩戴工卡，完成本项目管理要求，遵守医院规章制度。
2、供应商负责自动售货机的日常运营、售后服务、机器维护等工作，保证其经营的合法性。
3、供应商提供固定的联系人，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机器维护保养、货物补充及机器应急处理等问题。
4、自动售货机进出医院范围，均须由双方签字认可。安装时供应商须确保机器柜体正确通电正确摆放，不得对任何人造成伤害。
5、如供应商入驻后，货物销售量小于10件/日/台或因院方内部建筑调整，经双方协商同意，可调整摆放位置或终止合同。
6、供应商须在售货机钱张贴相关温馨提示和应急处理电话。如因机器故障、卡货、卡币或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消费者投诉等情况，供应商须在10分钟内线上解决，若线上操作无法解决，须30分钟内由供应商工作人员到售货机摆放处解决问题，不能因此影响院方声誉。
7、禁止在自助售卖机机体发布医疗类、保健类、烟酒类等与医院运营相关的宣传。
8、充分考虑老年人使用群体，购买过程要简单清晰。如有扫码购买功能，线上操作流程页面不得投放广告，不得设置多余操作，如遇使用者投诉，需根据院方要求调整设置。造成医院和消费者损失的，由供应商赔偿所有损失。发生三次有效投诉，医院有权终止解除合同。
9、医院场地和用电仅提供用于自助售货机运营。院方不提供自助售卖机的仓库，供应商须自行解决货物仓库，不得在医院范围内堆放物资，如发现，院方有权立即自行处理，供应商不得追究。自主售卖机不得导致院方供电线路出现跳闸等情况，造成医院损失的，由供应商赔偿所有损失。
10、因自动售货机产生的一切纠纷争议，由供应商负责24小时内跟进一切投诉处理并负责解决，并不得影响医院正常运营，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赔偿所有损失。
11、院方如因场地另有用途或特殊情况需调整地点或撤机，提前7日通知供应商，供应商应无条件予以配合，由供应商工作人员在5日内迁移或撤走机器，不得以任何理由使用医院用地。
12、服务期结束后，离场时妥善交接，平稳退场。供应商在5日内迁移或撤走机器及所有货物，若不在约定时间内完成撤离，视为放弃机器及所有货物，院方有权自行处理，供应商不得追究。
3、 信息安全要求
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消费者的数据信息，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